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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望上述孩子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义乌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

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
话：0579-85435087

义乌市民政局
2016年10月10日

某女孩，2012 年 1 月 23 日出生，
2012年1月23日被发现遗弃在义乌市
江东街道供店村68号，无任何随身携
带物品。

新华社 张紫赟 鲁畅 潘祺 姚兵

国家旅游局9日公布2起不文明旅游行为案例，将2名
游客列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已超18个月，
其间，修订版《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发布，目前已有24人上榜“黑名单”。今年2月，由中航
协颁布的民航旅客版“黑名单”开始实施，至今上榜15人。

记者调查发现，惩治旅游不文明行为已成社会共识，但
因缺少完善有效的采集、认定、惩戒机制，上了行业或者地方
旅游“黑名单”的人多数并未受到“一处受罚，处处受限”的实
际惩处。

部分地方版“黑名单”长期“开天窗”

多部门联合惩戒难执行
2016年“十一黄金周”前，北京市发布地方版旅游“黑名

单”制度。中航协以及部分省市此前陆续出台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的相关管理办法。然而，记者在北京、安徽、黑龙江等
地调查发现，这些“黑名单”制度在采集、认定、惩戒机制上普
遍存在不足。

记者调查发现，《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并未明确旅游不文明行为采集渠道，只对调
查核实阶段的责任主体予以明确。

而在部分地方，“黑名单”记录长期“开天窗”：2016年上
半年，安徽省合肥市旅游局建立旅游质监“红黑榜”，表示将
对合肥游客不文明行为信息采集、核实、汇总、发布等作出安
排。但记者跟踪发现，至今公示的“红黑榜”上没有任何不文
明游客记录。

一位中部省份旅游局监管处负责人坦言，地方旅游主管
部门往往是被动回应一些经媒体曝光、影响较大的典型案
例，在建立并完善地方旅游“黑名单”体系方面积极性并不
高。

与此同时，“黑名单”认定界限模糊。9月份，有关北京
房山怪石山13处景观石遭红漆涂鸦的帖子刷爆网络，事后
当事人道歉并许诺清除。当地旅游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因
怪石山还未开发为景区，且当事人道歉态度诚恳，决定不将
其纳入“黑名单”管理。

在国家旅游局中秋节后公布的5起典型案件查处结果
中，3名诱导欺骗游客消费或辱骂游客、胁迫游客消费的导
游，依法受到相应处罚后也未被列入“黑名单”，而今年2月
北京一谩骂游客的导游则被纳入。从业7年的哈尔滨导游
林佳良认为，设立“黑名单”出发点是好的，但认定机制不健
全，让公众错以为“逮着谁是谁”，令其可持续性和公信力大
打折扣。

记者调查发现，“黑名单”联合惩戒难执行。在“黑名单”
设立之初，曾提及必要时会向公安、海关、交通等部门通报。
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回复表示，分公司目前未收到有关旅游

“黑名单”的通报。
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榜游客往往只是声誉受损，最多是

个别人找工作时遇到困难，一些看过新闻的用工单位因此不
录用他。“更像是媒体报道而非‘黑名单’的威慑力。”

一些监管部门对“黑名单”不了解

景区旅行社缺乏动力
记者采访发现，重视不足、核实难度大导致部分地方的旅

游“黑名单”流于形式。公开资料显示，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监督管理处于去年曾表示将建立“旅游诚信名单”及“黑
名单”，但在记者9月29日采访中，该省旅游委监督管理处与
质监所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对省级“黑名单”不知情。

即使是合肥市旅游局发布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市旅游局监督管理处、旅游质量投诉中
心共同负责该栏目的信息审核工作”，但该市旅游局监管处
工作人员仍表示不了解此项工作。

合肥市旅游质量投诉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坦言，据她了
解，地方管理办法出台以来，县区没有采集一例“黑名单”上
报。“对于不在景区现场的主管部门而言，不文明行为采集与
举证很难。”

一些敢于先行先试的地区还遭遇了联合惩戒难题。某一线
城市曾主动与征信机构联系，希望能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与个
人征信挂钩，但被告知需要从全国层面与央行达成合作。

这种阻力还来自旅行社、景区。林佳良反映称，旅行社
及景区等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对这种“黑名单”并不热心，很
难主动将游客挡在门外。“更何况，当前许多旅游景区和旅行
社的销售系统并非实名制，有心将‘黑名单’游客拒之门外也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实施限制或惩罚措施的决定权在各个航空公司。但到
目前为止，除了春秋航空和青岛航空已将不文明旅客信息录
入系统外，其他航空公司大多没有采取相应的限制处罚措
施。”中国航协副秘书长柴海波说。

北京市法学会旅游法研究会理事李广认为，建立“黑名
单”制度的初衷，是想与民航、金融、出入境管理部门形成联
动，对列入“黑名单”的人通过出境、高消费限制进行联动惩
罚。但针对公民处罚措施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应由
法律或行政法规来规定，且应有严格的立法程序要求。而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只是规范性文件，决定了其内容
更多是倡导性的。

建立有效联动惩戒机制

增强制度刚性
9 月 28 日发布的《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暂行办

法》，对管理对象、不文明行为范畴、采集渠道等进行了细化
与补充。将采集渠道细化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经营单位和
旅游协会、“提升首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联席会成员单位及
媒体和社会举报。

中国民航报公众号此前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91％的网
友支持航空公司对不文明旅客说“不”，86.4％的网友认为航
空公司应该暂时停止对不文明旅客的服务。

专家介绍，在一些西方国家，一旦在航空器上发生不文
明行为或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涉事旅客马上就会被“请”下
飞机。仅2011年，美国就有超过1.7万名旅客被拒绝登机或
被驱赶下机，让人看到制度的刚性。

与国外相比，国内旅游“黑名单”制度刚性不足。记者注
意到，即使是在最新发布的北京地方版旅游“黑名单”制度
中，更多的字眼是“联合惩戒建议函”，旅行社“可以”不提供
服务，高峰期经营单位“可以”限制其购票参观。

如何让“黑名单”制度更具刚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副教授魏翔认为，从一些国外景区成熟的管理办法来
看，尽管对不文明旅游行为以教育为主，但当达到损坏文物
等程度时，景区就会移交给警方等部门进行查处、起诉。

李广认为，加大对“黑名单”内人员的惩罚力度需要立法
层面上做调整，赋予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文明游客行为行
政处罚权限。对于不文明导游及旅行社，魏翔建议实施严格
的业务限制，即根据不同违规情节明确不能进入相关服务市
场的时限等，提高违规成本。

多位专家认为，行业间、地区间的信息覆盖和共享程度，与
“黑名单”的有效性和威慑性呈正比例关系。建议旅游部门、征
信、交通、公安等各部门加强合作，形成有效的联动惩戒机制。

柴海波说，中航协倡议，各航空公司应根据各类出游黑
名单中不文明行为的恶劣程度，特别是已经危及飞行安全和
航空运输秩序的违法行为，坚决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直至限制购票和登机。

新华社 邹峥摄

10月8日，由加拿大多元文
化民间艺术协会主办的2016年
“中国故事”图片展，在加拿大多
伦多市政厅开幕，展出了60幅精
选自上千名中国摄影师的图片
作品，从自然风光、人文生活、生
产建设等多个侧面为人们“讲
述”内容丰富的中国故事。

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
白恩培一审被判死缓

新华社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9日公开宣判全国人大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贿、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案，对被告人白恩培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
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白恩培受贿
所得财物和来源不明财产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被告人白恩培先后利
用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获取矿权、职务
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白恩培还有巨额
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白恩培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和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白恩培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
说明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数罪并罚。

其中，白恩培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多地旅游“黑名单”长期“开天窗”
制度缺乏刚性等于没有制度

在多伦多“讲述”
中国故事

调查显示：
我国平均每天1370名老人走失

新华社 王思北

9日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每
年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
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老年人走失的重要原因。

“走失老人平均年龄为75.89岁，其中男性占比42％，女
性占到58％，走失老人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75岁以上老
年人走失比例较高。”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顾问专家、调查
报告执笔人熊贵彬介绍说，调查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接受过救助的走失老人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老人会出现再
次走失，这与老年人的智力状况和家人的照顾情况相关。

调查报告还显示，走失老人中72％的老人大多都出现
记忆力障碍情况，其中，经过医院确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占到总比例的25％。

熊贵彬表示，在我国，失智是老年人走失的一个主因，
但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疏于照顾及老年人贫困，同样加剧了
走失风险。据调查，我国老年人走失主要发生在大量人口
流出的地区，与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中小城市与西部
农村是我国老年人走失的重灾区。

对此，调查报告建议，打造全国统一的寻人网络平台，
形成全国人口报失和查找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全国救助
站全面建立警务点，派专职人员协助查找走失人员信息。
为防止老人走失，人口流出地的地方政府还应协同社会组
织评估当地留守老人的生活和照顾状态，积极探索防止老
人走失的有效办法。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巡视员、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院长
王治坤表示，这是首次对中国老年人走失问题进行全面分
析的研究报告，希望通过此举让更多人了解老年人生活中
事关走失的情况和问题，引起政府、家庭和社会更加重视、
解决好老年人走失问题。


